浙江师范大学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安排
	时   间
	工作内容和要求
	责任单位（人）

	1
	2023年11月15日前
	学校召开基金申报工作动员会 ；摸底2024年申报存量；启动校内项目推荐人和校外辅导专家的推荐和遴选。
	科技处

	
	
	学院召开单位基金申报动员大会，可参考科技处提供的申报动员摸底清单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初步确定申报人员。
	各学院

	2
	2023年12月20日前
	①申请人组织好研究团队，撰写申请书初稿，同时确认项目组成员；
	项目申请人

	
	
	②学院组织项目申请人与校内项目推荐人进行对接；同时召开项目申报专题讨论，提出项目整体构架、选题方向等修改意见和建议。
	各学院
项目申请人

项目推荐人

	3
	2024年1月10日前
	①邀请相应领域专家（特别是国自然会评专家）对申请书具体内容辅导、评议；校外专家辅导后可实时提交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校外专家信息登记表》、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校外专家辅导记录表》。
	各学院

项目申请人

	
	
	②申请人组织项目组成员认真修改、完善申请书。
	项目申请人

	4
	2024年1月20日前
	①学校根据基金委下发的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发布申请通知；为学院、申请人详细解读申报注意事项；
	科技处

	
	
	②申请人根据指南新要求，对申请书进行修改。有项目推荐人的项目，需提交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校内推荐人审核表》。
	项目申请人

	5
	2024年3月1日前
	①申请人登陆国家基金委“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”，在线撰写正式申请书，申请系统网址：http://isisn.nsfc.gov.cn/；
	项目申请人

各学院

	
	
	②学院对本单位申请书开展形式审查工作。
	

	6
	2024年3月3日—3月12日
	①学校开展项目申请书形式审查；
	科技处

	
	
	②召开学校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、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对相关伦理材料进行审核。
	

	7
	2024年3月13日
	项目申请人将终版申请书在ISIS系统中正式提交，申请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，提交时间截至3月13日16时。
	项目申请人

	8
	2024年3月14日—3月16日
	科技处在ISIS系统对已提交的所有申请书进行比对复核，并统一制作公文后上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，上报时间截至3月16日16时。
	科技处

	9
	2024年3月17日—3月31日
	项目申请人将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推荐记录表》提交至所在学院（机构）审核后报科学技术处；科技处对相关材料审核。
	项目申请人
各学院

科技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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